
國家發射場域選址作業審查會議運作要點 
      

一、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執行太空發展法第十

二條第四項與發射場域土地之選址設置營運管理補償及回饋辦

法第三條第二項規定，辦理設置國家發射場域之選址審查作業

等相關事項，特訂定本要點。 

二、國家發射場域選址審查會議（以下簡稱審查會議）之審查事項

如下： 

(一)國家發射場域選址之計畫。 

(二)國家發射場域位址之評估。 

(三)國家發射場域之候選場址。 

(四)國家發射場域之位址。 

(五)其他與選址相關之工作。 

三、審查會議置召集人一人，由本會主任委員兼任之；委員十一人至

十三人，除召集人為當然委員外，由本會主任委員就下列人員聘

(派)兼之。 

(一)政府機關代表六人至七人，其中包含本會副主任委員、內政部

次長、經濟部次長、交通部次長、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副署長及

其他有關機關副首長。 

(二)相關領域專家四人至五人。 

    代表政府機關出任之委員，應依其職務異動改聘(派)；相關領域

專家之委員出缺時，應依其專業領域補聘。 

    審查會議委員均為無給職；任期至該次國家發射場域選址作業相

關審查事項完成且無待處理事項為止。 

四、審查會議委員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得予解聘： 

(一)就審查事項接受請託或關說，有確實證據。 

(二)為特定機關或團體利益而為審查。 

(三)其他有不法或經本會認定不適任之行為。 

 



五、審查會議由召集人依任務需求不定期召開會議；會議由召集人擔

任主席，召集人因故不能出席時，由召集人指定委員一人擔任主

席。 

    會議應有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出席，始得開會；其決議應有出席

委員過半數之同意，但候選場址之決議，應有出席委員三分之二

以上之同意。 

六、本會召開審查會議時，得邀請有關機關(構)、社會團體代表、當

地公正人士及專家學者列席諮詢。 

七、審查會議之幕僚作業，由本會前瞻及應用科技處辦理。 

八、審查會議委員及工作人員對於會議之審查相關內容及決議事項，

負有保密之義務，非經本會同意，不得洩漏或公開。 

 


